附件1

广西教育科研先进集体评选条件

一、教科所（教研室）

（一）领导重视。将教育科研作为单位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，纳入单位的发展规划和工作计划，领导带头参加教育科研，承担课题研究任务。

（二）机构健全。成立有教育科研管理机构，单位领导有专人分管教育科研工作，有专职（兼职）科研管理人员，有独立办公室。

（三）制度完备。有开展教育科研的中长期规划和年度工作计划，目标明确，内容具体，措施落实；有教科所(教研室)人员的岗位职责和对教育科研工作的具体要求，有教育科研工作年度总结和考核、检查制度；有课题申报、评审、成果奖励等较为完备的规章制度。

（四）管理规范。科研管理能照章办事，课题申报、论证、立项、指导、结题和成果奖励、推广等各项工作运转有序，按时完成上级科研管理部门下达的任务，科研档案完整。
（五）条件保证。教科所（教研室）有必备的办公设施和图书资料、电脑等设备，有固定的科研经费，并力争做到逐年有所增长。

（六）成效明显。“十一五”期间本单位承担有省级以上课题并已通过结题验收，其中要有广西教育科学规划课题。积极组织下属单位或教师申报各级课题。科研气氛浓厚，重视教育教学经验的总结，教研员积极撰写论文，定期进行交流，有省级以上的获奖成果或高质量的论文在刊物上发表，能积极推广科研成果，并取得了一定成效。能认真组织本地教师参加广西教育科学研究所组织的论文比赛，并获得组织奖。

二、学校

（一）领导重视。学校领导重视教育科研，将教育科研作为学校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，纳入学校的发展规划和工作计划，定期讨论全校性的科研工作，并能带头参加教育科研，承担课题研究任务。

（二）机构健全。学校成立教科（处）室，学校领导有专人分管科研工作，经常过问科研情况，教科处（室）配有专职的教科室主任（处长），有独立办公室。

（三）制度完备。有开展教育科研的中长期规划和学年、学期工作计划，目标明确，内容具体，措施落实，有教科室人员的岗位职责和对教师开展教育科研的具体要求，有教育科研工作的学年、学期总结和考核、检查制度；有课题申报、评审、成果奖励等较为完备的规章制度。
（四）管理规范。科研管理能照章办事，课题申报、论证、立项、指导、结题和成果奖励、推广等各项工作运转有序，按时完成上级科研管理部门下达的任务，科研档案完整。
（五）条件保证。教科处（室）有必备的办公设施和图书资料、电脑等设备，有固定的科研经费，并力争做到逐年有所增长。
（六）活动正常。教科处（室）能切实发挥“两个服务”的职能，为领导的科学决策提供依据；有计划地组织教师学习教育理论，举办各类科研讲座；积极指导教师进行课题研究；定期编印科研信息资料，及时反映本地或本校的科研动态。
（七）队伍形成。科研骨干队伍初步形成，学校教师具有科研意识，在科研知识普及的基础上初步形成了一支具有一定教育理论素质，热爱教育科研，能胜任教育科研需要的科研骨干队伍，在当地有一定的影响和声誉。
（八）成效明显。“十一五”期间本单位承担有省级以上研究课题并已通过结题验收，其中要有广西教育科学规划课题。积极组织教师申报各级课题。学校科研气氛浓厚，大多数教师能承担科研课题，形成省、市、校三级课题网络，重视教育教学经验的总结，教职工积极撰写论文，定期进行交流，有省级以上的获奖成果或高质量的论文在刊物上发表，能积极推广科研成果，并取得了一定成效。能认真组织本校教师参加广西教育科学研究所组织的论文比赛，并获得组织奖。
附件2

广西教育科研先进个人评选条件
一、科研管理成绩显著。主持、参与当地或本校教育科研的规划、组织和协调工作；拟订、实施有关教育科研的规章制度，组织本级课题的申报、论证、立项、检查、评审、推广；使当地或本校教育科研制度化、规范化，运转有序，效率提高。

二、课题研究成绩显著。积极参与课题研究，是市级以上课题特别是广西教育科学规划课题的主要承担者，课题已通过结题验收；积极撰写科研论文；科研成果或科研论文在市级以上评审中获较高档次，成为当地或学校教育科研的带头人。

三、积极指导教师开展教育科研。组织教师学习教育理论，指导教师进行课题研究和成果总结，组织教师开展各种学术交流活动。

四、积极实践和推广科研成果。主动宣传先进的教育科研成果，并勇于实践和推广应用，为教育教学的改革和发展做出较大的贡献。
附件3

广西教育科研先进集体、先进个人申报名额分配表

	单位
	先进集体名额（个）
	先进个人名额（个）

	南宁市
	6
	12

	柳州市
	6
	12

	桂林市
	6
	12

	梧州市
	5
	10

	北海市
	5
	10

	钦州市
	5
	10

	防城港市
	4
	8

	玉林市
	5
	10

	贵港市
	5
	10

	来宾市
	5
	10

	百色市
	5
	10

	贺州市
	4
	8

	河池市
	5
	10

	崇左市
	4
	8

	高等学校
	高等学校每校申报先进集体名额为1个，申报先进个人名额为2名。

	区直中等职业学校
	区直中等职业学校每校申报先进集体名额为1个，申报先进个人名额为1名。


附件4

广西教育科研先进集体评选申报表

联系人姓名：        联系电话：        申报日期：   年  月  日
	单位名称
	
	单位
负责人
	
	联系电话
	

	单位地址
	
	邮编
	

	科  研  事  迹  简  介

负责人（签名）：

单  位（盖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
	“十一五”期间承担科研课题情况（立项单位、级别、结题时间）：

	科研、教研获奖及论文发表情况（颁奖单位、内容、时间及论文发表刊物、日期）：

	县教科所（教研室）推荐意见：

负责人（签名）：

单位（盖章）：

年    月   日

	市教科所（教研室）推荐意见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负责人（签名）：
单位（盖章）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广西教育科学研究所审核意见：

负责人（签名）：
单位（盖章）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
附件5
广西教育科研先进个人评选申报表
联系人姓名：        联系电话：        申报日期：   年  月  日
	姓名
	
	性别
	
	出生年月
	
	职务

职称
	
	联系

电话
	

	单位
	
	地址邮编
	

	科  研  事  迹  简  介


	“十一五”期间承担市级以上课题情况（立项单位、级别、结题时间）：

	科研、教研获奖及论文发表情况（颁奖单位、内容、时间及论文发表刊物、日期）：

	单位推荐意见：

负责人（签名）：

单位（盖章）：

年    月   日

	县教科所（教研室）推荐意见：

负责人（签名）：

单位（盖章）：

年    月   日

	市教科所（教研室）推荐意见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负责人（签名）：

单位（盖章）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广西教育科学研究所审核意见：
负责人（签名）：

单位（盖章）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
附件6
广西教育科研先进集体申报汇总表

报送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人姓名：        联系电话：

	序号
	单位名称
	单位负责人
	联系电话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
此表可续行。

附件7

广西教育科研先进个人申报汇总表

报送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人姓名：         联系电话：

	序号
	单位名称
	姓名
	联系电话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
此表可续行
政府信息公开选项：主动公开

  广西壮族自治区教育厅办公室     2012年10月19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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